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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者诉讼的公告  

 

今日，本公司接到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2郑民四初字第 191 号)

案的《应诉通知书》、《举证通知书》、开庭《传票》及《民事起诉书》。 

一、 诉讼具体情况 

1、原告：姜桂英，女，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路。被告：河南天方药

业股份有限公司。 

2、诉讼请求：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证券投资损失 603714.54元。 

3、原告的理由：经财政部检查，被告 2009年度财务数据存在如下问题：（1）

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9.35 亿元；（2）将公司资金 255 万

元存入员工个人账户；（3）以假发票列支费用 79万元；（4）在无发票的情况下，

列支销售服务费 2978 万元；（5）在财务费用中列支外单位票据贴息 787 万元；

（6）少缴各项税款 131万元。原告认为被告 2009年度年报中的财务报告存在重

大不实，已构成证券法意义上的“虚假陈述”，原告因被告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

造成证券投资损失。 

二、本公司对姜桂荣恶意诉讼的行为保留追诉的权利。 

三、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本诉讼进展情况并积极应诉。 

四、重要说明 

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发布《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财政

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相关问题说明的公告》（临 2011—017号），对财政部关于公

司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，请投资者仔细阅读，需要说明

的是上述问题主要是财务不规范的问题，财政部仅是因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南

天方药业中药有限公司发生的“公款私存”问题（即将公司资金 255万元存入员

工个人账户），对河南天方药业中药有限公司罚款 3 万元，并没有因其他问题对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 

公司作出处罚决定。同时公司已请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财政部

检查出来的问题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出具说明：上述问题影响公司 2009 年合

并利润-378177.17 元，占当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485264.67 元的

3.6%，不属于重要会计调整事项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会

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规定，不需调整 2009 年当年合并的财务报表。公司

2009年度年报中的财务报告不存在重大不实。 

五、截止目前本公司没有其它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（2012郑民四初字第 191 号）。 

   

特此公告！ 

  

  

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 年 7月 27日 

 

 

 

 


